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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目前确实还是
没有一个很好的管
控机制，现在民政部
门正在制定规范对
‘离岸社团’ 运作行
为进行约束，尽快填
补立法空白。

“

”

� � 2013 年 1 月 28 日， 张田被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 13 年，并处罚金 32 万
元。 这个曾经以“世界和平慈善
基金总会”会长自居，并以“投资
10 万回收百万”制造发财神话的

“女慈善家”被绳之以法。
经法院审理查明，2004 年张

田在蒙古国注册成立“世界和平
慈善基金总会”， 同年 12 月至
2008 年 2 月间，张田采用高额回
报、免费入住“敬老都”为诱饵，
以捐助爱心款、发展爱心大使等
为名， 从 80 余名被害人处非法
集资 800 余万元。 张田的行为已
构成集资诈骗罪。

类似张田在蒙古国注册的
“世界和平慈善基金总会”、媒体
揭露的“中华爱眼工程”和本报
报道的“中国公益总会”（参见本
报 2012 年 12 月 25 日封面报
道），他们同属于境外社团，内地
称“离岸社团”，大多通过境外注
册、 境内活动的方式进行发展。
虽然也出现不少问题，但目前我
国政府相关部门还没有相应法
规来约束这样的社团，在监管上
还有一定法律空白。

日前，《公益时报》记者专访
了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涉外
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主任余永
龙，他对涉外民间组织活动特点
和监管方式作出了解释。

香港“公司”之名
内地“社团”之实

香港一般 NGO 注册有四种
情况。 第一，根据《公司条例》规
定注册的有限公司；第二，根据
《社团条例》 第 151 章成立的社
团；第三，根据香港法例第 29 章
受托人条例或者 306 章注册受
托人法团条例注册成立慈善信
托基金；第四，根据香港单位法
规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

香港注册成立之后到内地来
活动的社团（或称为“离岸社团”）
生存方式为三种，社会团体、民办
非企业和基金会。 他们通过中介
机构在外国和我国香港地区办理
注册手续， 但主要活动都是在内
地进行。另外，这些离岸社团的一
个突出特点是在名称上有误导
性，他们往往都打着“国际”、“世
界”、“中国”等招牌，看似来头很
大， 有的甚至采取与内地依法成
立社团相同的名称， 对公众进行
误导。 而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打着
非营利的旗号。

“这些‘离岸社团’的注册人
大多都是内地人，利用香港较易
注册成功的便利条件，注册时后
面一般都会带上个‘有限公司’，
证明实质上就是公司性质，同时
又会在后面设立所谓的分支机
构或者叫做二级机构，对外活动
的时候多隐去‘有限公司’故意
制造一种非公司性质假象，其个
人目的不言而喻。 ”余永龙说。

除了注册形式和名称选择
上有讲究之外，这些“离岸社团”
在注册构架的设置上算是典型

模仿，极具混淆性。“中国产品质
量协会”、“中国担保协会”、“世
界华商联合会”等这些“离岸社
团” 都有着明确的组织框架、机
构分工和人员组成，和境内注册
社团没有任何区别，表面上组织
架构和国内的全国性社团是一
模一样的，甚至章程和国内社团
也是一模一样。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
长王名早前对媒体表示， 香港回
归之前， 香港 NGO 在内地运作
按照《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进
行管理， 与外国 NGO 管理办法
一致；香港回归之后，由于“一国
两制”的方针，相关制度建设却一
直被搁置，基本处于无法可依、无
人管理的状况， 除非严重危害国
家安全，才可能有部门介入。

扰乱正常秩序

2012 年央视“3.15”晚会上揭
露的“中华学生爱眼工程”，就是
一个假借慈善名义进行大肆敛
财的虚假机构。 这家于 2010 年
花一万元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中
华学生爱眼工程促进会有限公
司”，在内地活动时以“中华学生
爱眼工程促进会” 的名字出现，
并在内地通过三亿健康发展有
限公司售卖眼镜进行获利，但在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名单
上，并没有“中华学生爱眼工程
促进会”这个组织，也没在宣传
单上所称的上层主管部门中国
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注册。 北京
市工商局网站上发现该企业状
态显示 2011 年 3 月 12 日已被吊
销。 一个虚构的中华学生爱眼工
程就这样套着慈善的面孔在全
国各地上演着一出出圈钱闹剧。

而“中国担保协会”也是在香
港注册的机构，每年举办若干场次
担保资格培训，都能够与国家相关
部门下属单位进行联合发证。

“我们经常会接到国内正常
注册的协会人员反映投诉，比如

该协会在行业内正举办资质评
比，但此时有一家香港的社团打
着跟他们一样的旗号开展相应
活动，如果今后这家香港社团组
织要发展会员他们如何处理。 ”
涉外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一位
工作人员说。

“这种行为就已经扰乱国内
正常经济秩序，给在境内民政部
门合法注册的正常社会组织带
来很大危害，也扰乱了正常的社
团管理秩序，像这些组织机构如
果是在运营过程中出了什么状
况，影响不是哪一家社团而是整
个行业。 ”余永龙说。

监管困境何解

面对“离岸社团”的监管困
境，作为普通公众应该做到有效
识别，不应只看到该机构的抬头
和名称有“中国”就随便与其合
作，当然大多在香港注册时就选
择“国字头”的社团机构看重的，
正是人们普遍趋近相信名称大
则组织正这点。

“在法规出台之前，应加强
宣传和教育 .” 余永龙认为，“第
一，让公众知道在我国境内合法
登记的组织是哪些，在我们国家
施行的是社会组织登记制度，只
要是在境内民政部门注册登记
的社会组织都容易查询到。 对于
以全国性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
动的，只要登陆‘中国社会组织

网’查询，很快就能知道这个组
织的相关情况，这就是最好的区
分方式；第二，具体合作时应该
注意，看这个组织说和做是不是
一回事，说的时候是不是为了公
益或行业利益，做的时候是不是
在牟取私利，为什么有些组织总
要选择企业进行合作，这两点都
是甄别其是否为‘离岸社团’的
重要方式。 ”

本报先前报道“集善家园”
以公益慈善名义进行传销，就是
一个打着慈善幌子涉嫌传销的
例子。 之所以能够长时间存在而
且还有市场，关键一点就是公众
辨识度不是太高，当然这其中也
不乏有些商家为着傍上这趟“公
益战车”逐利的情形，公众如何
能够更好地识别这些“伪公益”？

余永龙说，“这些组织还带有
很大的欺骗性和对公众有误导
性， 以公益的名义去做一些盈利
性的活动， 有的时候可能会更好
推开一些。国内为什么有市场，国
内有一些组织都是出于私利。 ”

现在内地出现很多代理注册
公司也给那些想去投机注册的人
提供了便利条件。记者通过电话与
广州一家注册公司取得联系，对方
声称办理香港公司、社团完全没有
问题，手上有数百个空壳公司可供
选择，还会授意使用意图。 这对于
在内地活动数量繁多的“离岸社
团”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助推作
用，那么内地和香港能否两地联手
合作对这些有违规记录的“离岸社
团”进行有效监管呢？

“两地如何进行合作监管，
我们是有过这样的想法，主要看
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比如在·
香港注册公司你都不用去，直接
通过第三方就可以达到注册公
司或社团的目的，一个中介机构
旗下有很多公司，你要什么就给
你什么，所有的办公室地方就可
以挂在那一个代理公司，你自己
不需要有独立的办公场所，所以
一个中介机构就可以挂靠上百

个公司，这都是中介代理的典型
特征。 真正要管理可能还是需要
两地相关职能部门从源头上进
行一条龙的监管和打击。 ”

相关草案已上报国务院

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正在以
一个庞大群体呈现。 相关统计显
示，在我国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
社会组织已达 44.8 万家，而在境
外和香港注册的离岸社团在内
地基本处于不能登记、无法监管
的空白状态。

近三年来，民政部接到民众
对离岸社团的举报有 200 多件，
占案件举报总数的 50%以上。 根
据举报，民政部将在香港成立的
社团名称与在内地民政部门成
立的合法名称做了对比后发现，
有 60 多个香港社团的名称与正
规社团名称类似或者完全一样。
有关专家指出，这一方面严重损
害了公民和一些法人组织的合
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严重干扰了
社会团体管理的正常秩序。

余永龙认为:“政府部门的功
能，一个是引导，引导公益组织
要坚持它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
第二个就是执法监管，要保证公
益性和非营利性实现，对于国内
的组织可能还好多一点，但是对
于离岸社团这类组织现在实质
上存在立法空白，现在民政部门
正在制定规定，对‘离岸社团’运
作行为进行约束，特别表现出来
营利性特征比较明显，对公益行
业影响还比较大的组织我们还
要进行约束。 ”

面对目前监管法律上的空
白， 余永龙也道出了一丝无奈，

“目前确实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
管控机制，‘离岸社团’的执法主
体不好寻找。 ”余永龙说。

不过目前涉外社会组织管
理的有法可依步伐正在加快，民
政部对于规范涉外社会组织的
法规草案已经起草完成，并已上
报国务院。

“对于监管条例的出台时间
表已经有了初步计划，民政部已
将相关法规草案起草完毕已上
报国务院法制部门，关于涉外社
会组织监管的具体条款将会融
入《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三大
条例修订稿之中，今后民政部门
在处理有关‘离岸社团’相关问
题上将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 ”余永龙说。

现在内地出现很多代理注
册公司，这也给那些想去投机注
册的人提供了便利条件，对于在
内地活动数量繁多的“离岸社
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助推作
用，那么内地和香港能否两地联
手合作对这些有违规记录的‘离
岸社团’进行有效监管呢？

“两地如何进行合作监管，
我们是有过这样的考虑，需要两
地相关职能部门从源头上进行
配合，依法监管。 ”余永龙说。

2012 年 7 月张田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受审时，仍在高呼“我是无罪的”

“离岸社团”监管何时迈向法制化


